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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定期）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3月28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青

海金融大厦M1919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定期）。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3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全体董事
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二、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96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

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0,934,402,25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2,143,142,842.18元（含税），考虑 2024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股利每 10股人
民币0.84元（含税），分红总额人民币918,489,789.50元后，公司2024年度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3,
061,632,631.68元（含税），占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0.52%。如在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
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配金额。

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人民币或等值港币向H股股东支
付。港币折算汇率按照公司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确定。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两个月内进

行现金股利分配。有关本次股息派发的基准日及暂停股份过户登记日期等事宜，公司将另行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三、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四、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五、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六、通过《关于提请审议＜2024年度信息技术管理专项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七、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包括A股年报和H股年报，分别根据公司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

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其中，A股年报包括年报全文和摘要两个版本，将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H股年报包括年度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年报，业绩公告将与本公告、A股年报同日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八、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

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九、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2024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依据现任独立董事任职经历以及签署的相关自查文件就其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
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一、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要点》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二、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

履职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三、逐项审议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
1、审议通过了现任独立董事罗卓坚2024年度履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现任独立董事刘力2024年度履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了现任独立董事麻志明2024年度履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了离任独立董事王珍军2024年度履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了离任独立董事刘淳2024年度履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

（罗卓坚）》《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刘力）》《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麻志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
报告（王珍军）》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刘淳）》。

十四、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履职评价内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五、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由于刘淳董事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麻志明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六、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七、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2025年修订）＞的议

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八、通过《关于审议＜公司会计审计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十九、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一项、第二项、第七项、第十项、第十三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本次董事会听取了《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2024年

度工作报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反洗钱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廉洁从业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4年度公司技术业务用房项目进展情况的报
告》以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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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96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

略有差异，下同）。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公司实现合并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人民币10,030,837,664.86元，截至2024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8,904,046,908.17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2024年度利润分配拟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向2024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
股东和H股股东派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96元（含税）。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 10,934,402,256股为基数，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2,143,142,842.18元（含税）。考虑
2024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股利每10股人民币0.84元（含税），分红总额人民币918,489,789.50元后，公
司 2024年度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 3,061,632,631.68元（含税），占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30.52%。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配金额。2024年剩余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
润将转入下一年度。

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人民币或等值港币向H股股东支
付。港币折算汇率按照公司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确定。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本公司上市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本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母公司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正值，本公

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指标如下：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4年度
3,061,632,631.68

-
10,030,837,664.86

28,904,046,908.17
7,798,717,232.80

-
8,559,052,473.22
7,798,717,232.80

否

91.12
否

否

2023年度
2,405,568,496.32

-
7,878,769,252.91

2022年度
2,331,516,104.80

-
7,767,550,501.89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后两个月内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有关本次股息派
发的基准日及暂停股份过户登记日期等事宜，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股东利益、公司发展阶段及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

益、现金流状况、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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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定期）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3月28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定期）。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公司
各位监事、合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屈艳萍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合规总监梁世鹏、董事会秘书刘冰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

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5年度工作要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就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监管机构的规定，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4年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实际情况；
2.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规定；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暨ESG报告＞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合规总监关于公司2024年度反洗钱工作情况、2024年廉洁从业管理情

况的报告，以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年报审计情况的汇报。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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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http://www.sse.com.cn（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指定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公司网站：https://www.chinastock.com.cn网站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经安永华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2,143,142,842.18元（含税），以2024年末总股本10,934,402,256股

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96元（含税）；若本公司于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发生变化，每股派
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币2,143,142,842.18元（含税）的总金额内作相应调整。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考虑公司2024年中期已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人民币0.84元（含税），分红总额人民币918,489,789.50
元后，公司本报告期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每 10股人民币 2.80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 3,
061,632,631.68元（含税）。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香港联交所

股票简称
中国银河
中国银河

股票代码
601881
06881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刘冰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青海金融
大厦

010-80926608
010-80926725

yhzd@chinastock.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
-
-
-
-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记金融报国使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一体推进谋经营、促改革、强管
理、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主营业务争先进位，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公司坚持功能性首位，聚焦主业提
质增效，“五位一体”业务格局全面发力，财富管理业务优势持续巩固，投行专业化改革成效显现，机构
业务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国际业务境内外融合成果突出，投资交易业务收益回报良好，子公司经营
保持稳健；公司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数字化平台化建设，拥抱信息技术变革新机遇，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协同，“三化一同”体制机制落地见效；公司厚植文化底蕴，大力弘扬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构筑
银河文化“六大支撑体系”，持续讲好银河文化故事，企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公司强化全面风险管理，
完善合规内控体系，加强境外机构管理改革，不断构建完善“看得清、够得着、管得住”的子公司管理体
系，稳健发展的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2024年，公司经营业绩稳健增长，行业地位保持稳固，实现集团口径营业收入人民币354.71亿元，
同比增长5.4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00.31亿元，同比增长27.31%；资产规模稳步
提升，截至报告期末，集团口径总资产为人民币 7,374.7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
404.81亿元，为实现由传统券商向现代投行转变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机构业务、国际业务、投资交易业务和其他母子
公司一体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具体如下：

2.1财富管理业务
2024年，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紧密围绕做好“老百姓身边的理财顾问”战略目标，通过强化业务引领

与专业赋能，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手，全方位提升客户黏性和服务体验。通过加大优质适配的金融产
品创新供给力度及买方投顾服务矩阵建设力度，促进客户价值深度挖掘和转化，形成普惠金融差异化
优势；坚持以投资者为本，扎实开展投资者保护教育，有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助力守护好老百姓

“钱袋子”；持续围绕客户需求打造一体化服务生态，提供专业创新的综合金融服务和财富解决方案。
（1）零售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
2024年，A股市场先抑后扬，特别是9月末以来，伴随一揽子提振资本市场的政策部署加速落地，

市场主要指数触底反弹、震荡上行，市场活跃度和交易量显著提升。根据交易所数据统计，上交所、深
交所及北交所三市全年股票基金交易量（不含沪股通、深股通、交易型货币基金）约人民币272.08万亿
元，日均股票基金交易量为人民币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3.3%。

2024年，公司持续夯实零售客群基础，巩固交易服务优势，优化“获客、活客、黏客、留客”全流程闭
环管理，积极稳慎推进多渠道合作，加速客户全旅程、全场景、“线上+线下”服务触达。在有效落实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准入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营业网点和注册投资顾问近距离专业陪伴优
势。借助金融科技赋能，创建并完善“客户双生命周期”分层服务体系，上线“客户数字化运营平台”，
精确匹配服务资源和金融产品。迭代升级交易服务体系，打造个性化、精细化的客群经营与管理模
式，不断推动零售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持续高质量发展。

2024年末，公司客户总数超过 1,730万户，托管证券总市值人民币 5.09万亿元；注册投资顾问 4,
056人，较2023年末增长6.8%。

（2）金融产品销售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2024年末，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

资产净值为人民币32.83万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9.0%。
2024年，公司积极顺应市场需求变化，紧跟权益类指数产品投资趋势，聚焦ETF基金热点，优选固

定收益类产品，持续提升客户覆盖度与金融产品保有规模。坚持完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推出“银
河星安养”综合养老服务品牌，打造“保障+投资+健康+养老”一体化养老综合金融服务，持续丰富养老
产品货架，不断探索商业养老金业务新模式；投资顾问聚焦深化买方服务，推进体系化配置方案输出，
打造人才梯队并创新推出“分布式”投顾服务，加快发展ETF和线上智能投顾；公司持续优化以资产配
置服务为核心的“银河金熠”高净值客户服务品牌，满足客户资产配置和财富传承等多元需求；加强智
能化工具专业赋能，升级公司自研投顾平台“G-Winstar”（问TA系统），营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

2024年，公司金融产品销售规模超过人民币800亿元。2024年末，公司金融产品保有规模为人民
币2,111.17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8%，个人养老金累计开户超过10万户，“银河金熠”累计签约客户
超过7,400人，“金·耀”资产配置系列产品规模突破人民币10亿元。

（3）信用业务
根据Wind统计，2024年末，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为人民币18,646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2.9%。其

中，融资余额为人民币18,541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7.4%；融券余额为人民币104亿元，较2023年末
下降85.4%。

2024年，公司信用业务全面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充分运用信用业务工具服务实体经济，立足守正
创新，不断深入客户、深化服务、深耕协同，多措并举推动信用业务高质量发展。公司高效应对市场变
化，紧跟监管政策方向，全力保障合规展业和投资者权益；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切实践行金融为民，强
化科技和专业赋能，持续为个人、企业、机构等各类客户提供差异化、精准化服务及产品；不断健全风
险防控体系，提高风险管理和防范能力；持续跟踪市场动态、拓展业务外延、创新业务模式，积极推动
融资类新业务的增长；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信用+X”业务集群，为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各类专业投资机
构提供多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2024年末，公司融资融券余额为人民币921亿元，平均维持担保比例为255%；股票质押业务待购
回余额为人民币203亿元，平均履约保障比例为280%，整体风险可控。

2.2投资银行业务
2024年，资本市场在政策引领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根据Wind统计，2024年

A股市场股权融资规模为人民币2,904.72亿元，同比下降73.6%。其中，IPO融资规模为人民币673.53
亿元，同比下降81.1%；再融资规模为人民币2,231.20亿元(不含可交债)，同比下降70.0%。2024年，我
国境内债券新发行规模为人民币79.86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2024年是公司三年战略发展规划的攻坚之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不断加强专
业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功能性”作用，聚力打造现代一流投行。

（1）股权融资和财务顾问业务
公司持续加强A股股权融资业务项目储备，着力提高项目承揽承做标准及综合服务能力。2024

年，公司实现1单 IPO项目超研股份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通过，2025年1月22日该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
成功上市；完成再融资项目1单、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6单、新三板定向发行项目2单；公告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项目4单，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86.67亿元，行业排名第8。

（2）债券融资业务
公司积极开展业务协同，进一步发掘地方政府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定向融资工具和中期票据

业务机会，债券承销规模增速高于行业平均增速。根据Wind统计，2024年，公司债券承销规模为人民
币 4,833.43亿元，同比增长 34.65%，行业排名第 7。其中，地方政府债承销规模为人民币 2,863.53亿
元，行业排名第5；金融债承销规模为人民币987.86亿元，行业排名第11；中期票据承销规模为人民币
410.13亿元，行业排名第8。

2024年，公司获评《证券时报》“2024中国证券业服务民营企业项目君鼎奖”，第十七届新财富“最
佳债权承销投行”、“最具潜力投行”，第九届CNABS“金桂奖”最佳绿色金融产品奖，第十届中国资产
证券化论坛（CSF）“年度杰出机构”，第六届Wind最佳投行“最佳中国并购重组财务顾问”、“最佳信贷
ABS承销商”、“最佳港股 IPO账簿管理人”，同花顺 iFinD 2024金融机构评选“中小企业优质服务投行”
等奖项。

2.3机构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2024年末，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

资产净值为人民币32.83万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9.0%；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0,289家，管理基金数
量144,155只，管理基金规模为人民币19.91万亿元，较2023年末下降3.3%。

2024年，公司持续完善机构服务生态，统筹推进“银河天弓”、“星耀企业家办公室”和“星耀私募管
理人俱乐部”等服务品牌建设，有效促进机构客户群体增至5,200家以上，同比增幅超25%；不断强化
业务特色，推动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出银河天弓Web门户2.0、银河天弓APP，进一步优化迭代机
构客户综合服务链条，实现衍生品业务全流程线上化重构，极大缩短业务办理周期；利用智能体改造
现有大模型机器人，衍生品业务实现询价下单一站式服务，托管业务问答库准确率达到98%，有效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

（1）主经纪商（PB）业务
2024年，公司持续优化PB业务资源配置、迭代交易链路，推出量化投顾低延时交易解决方案，上

线北交所固收、报价回购、柜台场外基金交易业务，以金融科技赋能专业策略，在稳定算法中心核心优
势基础上全新打造自研策略中心，持续提升客户交易体验。2024年末，PB业务客户数量达7,036户，
较2023年末增长12.8%；业务规模为人民币3,481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1.0%；2024年PB业务股基
交易量为人民币3.58万亿元，较2023年增长23.3%。

（2）场外衍生品业务
2024年，面临剧烈波动的市场行情，公司着眼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客户体验，迭代完善业务系统，

立足中长期资金的风险管理需求，不断发挥权益类衍生品的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功能，积极响应服务
实体经济和产业客户经营需要；加强部门间、业务间协同，多元化促进场外业务均衡发展，上线并发布
多个银河自研策略指数，提高服务中长期资本能力；利用公司海外机构的销售网络和跨境交易能力，
持续拓展优化产品结构和业务模式，吸引海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

（3）托管与基金服务
2024年，公司继续践行“让投资者放心，让管理人省心”的服务宗旨，持续发挥平台优势，积极融入

“银河天弓”机构业务生态圈，完善建设“智托星”服务子品牌。公司顺利完成新一代托管核心系统切
换，多环节运营效率显著提升；依托智慧运营推动创新，资金申赎利用效率、ETF补券数据发送效率再
创新高，率先实现自动化穿透监控并引入大语言模型智能客服；集成“云帆”运营平台、“观星”风控平
台、运营监控看板和智能助手，打造创新风控矩阵，全面提高运营质量、服务能力和内控水平。2024年
末，公司托管与基金服务业务规模为人民币2,097.11亿元，产品数量4,056只。

公司托管业务连续三年通过 ISAE3402国际鉴证，连续两年荣获《中国基金报》英华奖“优秀私募
托管成长券商示范机构”。

（4）权益做市业务
2024年，公司坚持综合金融服务方向，持续拓展业务范围，不断提高做市交易专业能力，积极参与

上市基金做市、科创板和北交所股票做市，在提升市场流动性、活跃资本市场与服务科技创新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末，按照做市企业/产品数量口径统计，公司科创板做市行业排名第4，北交所
做市行业排名第4，基金做市行业排名第10（含非权益做市业务）。

（5）研究业务
2024年，公司以宏观研究带动行业研究全面发展，推进境内外研究一体化布局和协同探索实践，

持续完善研究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研究队伍综合竞争力。公司整合研究力量积极服务国家战
略，及时解读政策趋势，围绕“金融强国”发挥研究专业优势，助力做好“五篇大文章”；成立新发展研究
院，聚焦“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致力打造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资本市场高端智库；
成功举办中期投资策略报告会，通过研究报告、专项课题、实地调研、路演交流、研究沙龙、媒体发表、
电话会议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与服务外部机构投资者，提高服务频次，提振市场信心；强化基金评价
专业建设，服务国家公募基金基础数据建设，启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拓展私募行业规范化
服务，进一步发挥基金评价机构专业价值和引领作用，优化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投资规划、投资监督、
投资评价的系统与模型建设，持续加强基金投顾策略管理的基金池研究评价。

2024年，公司荣获第二十一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最佳ESG实践研究机构”，第四届21世纪
金牌分析师评选“海外投资最佳研究机构”、“服务高质量发展最佳首席经济学家”，第十二届Wind金
牌分析师评选“最受欢迎机构”、“进步最快研究机构”、“最佳北交所研究机构”等奖项。

2.4国际业务
2024年，港股市场反弹回升，恒生指数较年初上涨 17.7%；日均成交额 1,318亿港币，同比增长

25.5%；融资活动有所回暖，融资总额1,903亿港币，同比增长26%，其中新股融资总额875亿港币，同
比增长89%。东南亚核心四国市场融资活动疲弱，股票指数涨跌互现，成交走势分化，融资总额35.9
亿美元，同比下降37.6%；IPO数量135次，同比下降15.6%。

（1）银河国际控股
2024年，银河国际控股持续深入落实集团战略规划，围绕“五位一体”、“三化一同”发展思路，锚定

“国际市场综合的业务提供商”发展目标，坚持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加强内地、香港、东盟多地联动，积
极抢抓跨境业务机遇，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财富管理方面，积极打造一站式、全链条数字金融服务
平台，获得首批跨境理财通 2.0券商试点资格，为境内外客户提供覆盖 50个国家和地区、5大资产类
别、500只公募基金的全球化资产配置服务；投资银行方面，境内外一体化展业效能不断彰显，竞争力
持续提升，2024年完成23个港股 IPO项目，承销278个境外债项目，参与发行158只离岸人民币债券；
资产管理方面，打造全品类境外资产管理产品矩阵，设立跨境中国CTA基金，为国际资本投资内地大
宗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提供创新性便利渠道。

2024年，银河国际控股荣获《财资》(The Asset)年度3A级数字经纪商大奖、离岸人民币债券最佳投
资机构（香港地区）高度推荐奖等多项大奖，《亚洲银行家》(The Asian Banker)年度最佳财富管理科技实
践大奖，第五届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绿色金融奖创新奖”，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卓越跨境金融服务
大奖一等奖，澳门债券市场“优秀承销机构（非本地机构）”，中证科技中资离岸债年度机构评选“年度
卓越承销机构”、“年度业务创新”等奖项。

（2）银河海外
2024年，银河海外完成品牌重塑并持续巩固在东南亚核心市场的领先地位，作为唯一中资金融机

构参与协办马来西亚政府主导的“吉隆坡20科技大会”，举办“2024中国银河东南亚双向投资论坛”和
首届东盟双碳金融中心网络研讨会，发布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致力于成为中国-东盟纽带并推动“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经纪业务方面，银河海外在东南亚核心区域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在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市场排名分别为第1、第3、第4和第6，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纪业务市场
份额均超过10%；投资银行业务方面，股权和债券累计完成45笔交易，规模达7.22亿新加坡元，主导
泰国信贷银行 IPO，募集资金达73.7亿泰铢（约2.07亿美元），是近年来泰国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项目；
结构化产品方面，推出股票挂钩投资票据、信用挂钩票据及权证产品，覆盖东盟核心市场，持续强化产
品竞争力；搭建创新投资平台方面，携手战略伙伴推出UP交易平台并致力于拓展东盟地区年轻投资
者群体，开创了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零股交易先河。

2024年，银河海外荣获《阿尔法东南亚》(Alpha Southeast Asia)最佳金融机构“东南亚最佳经纪商”、
《财资》(The Asset)年度3A级可持续金融奖“东南亚最佳经纪商”等多项大奖，成功完成泰国截至2024
年最大规模次级混合债券发行项目，并获得《阿尔法东南亚》(Alpha Southeast Asia)“2024年度最佳永续
债券发行项目”奖项，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亚洲地区最佳本土经纪商评选中获得21
项第1，上榜分析师人数在东盟券商中位列第1。

2.5投资交易业务
2024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沪深300指数分别较2023年末上涨12.7%、9.3%、13.2%

和14.7%；境内债券市场收益率持续下行，2024年末，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8%，较年初下降88BP；30
年期国债收益率1.91%，较年初下降91BP。公司投资交易业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专业投
资能力，及时把握市场节奏，积极开展业务创新，调整优化资产配置，服务国家战略和风险防控能力持

续提升。公司大力发展基于客需的创新类投资交易业务，以研究、交易、风险管理能力为依托，提升产
品设计及交易服务综合能力，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优质多元的金融服务方案。

（1）权益投资
2024年，公司积极落实服务国家战略相关投资理念，持续完善多资产、多策略、均衡配置权益投资

框架，强化中性和指数增强策略，不断提升各资产、行业、风格和单一股票间的整体再平衡能力。公司
积极参与互换便利（SFISF）操作，有效提升权益投资规模，为A股市场带来新的增量资金，充分发挥耐
心资本和压舱石作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振投资者信心；有效投资支持半导体产业链核心节点企
业，从自身投研优势出发，深入挖掘科技创新领域，助力企业突破技术研发瓶颈，以实际行动助力科技
强国和产业升级战略布局；高股息专项投资始终顺应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和经济转型需求，将社会责任
和企业经营目标相结合，积极助力“一带一路”发展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2）固定收益投资
2024年，公司秉持审慎稳健的投资策略，不断优化固定收益持仓结构，提高交易定价核心能力，积

极打造FICC量化交易体系，有效提升量化策略的广度和深度。公司积极拓展大宗商品业务范围，获
批碳排放权交易资格、上海黄金交易所做市商资格和银行间市场信用违约互换尝试报价机构资格，为
投资交易多元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创新“发行+投资+做市”联动模式，银行间做市业务取得跨越式发
展，依托自研智投平台，多市场多品种做市成交量位居市场前列；积极开展境内外投资布局，推进落实
公司跨境业务发展战略，加强与海外子公司高效联动，发挥境内外一体化协同效能，助力银河海外获
批债券通（北向通）业务资格、银河国际获批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国际会员资格，进一步夯实公司国际
化发展基础；积极探索创新，发布国内首只“一带一路”主题债券指数，推出市场首个聚焦服务新开发
银行熊猫债篮子，作为唯一金融机构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携手举办2024年北京站“外滩夜话”主题活
动；持续推进“表内+产品”投顾业务模式，逐步建立起银河品牌；充分开展战略协同，积极自主投标投
资银行条线主承销或参团债券项目，力促公司整体高效共赢，“金自来”业务协同财富管理条线展业获
客，助力公司区域管理改革试点取得良好成效；坚持专业驱动与科技赋能，策略迭代能力和智能化程
度大幅提升，达成市场首笔挂钩“CFETS ESG高等级信用债（总收益）指数”的互换交易，申报项目《基
于AI技术的债券询报价机器人》入选中国证监会科技司和国家数据局首批11个“数据要素 x资本市
场”试点，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创新推出行业首家“银河地方债旗舰店”一站式智能服务平台，面向市
场提供地方债一站式投资资讯、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等综合服务。

2024年，公司创设的“30年期活跃地方债联合报价篮子”、“CFETS-银河证券0-5年期一带一路债
券指数篮子”、“银河证券新开发银行熊猫债篮子”获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活跃篮子。公司荣获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年度市场影响力机构”、“市场创新业务机构”，上交所债券市场2024年度“优秀投资机构
（自营类）”、“优秀债券做市商（国债、地方债、信用债）”，中央结算公司2024年度“自营结算100强”，上
海黄金交易所“2024年度优秀特别会员”、“2024年度最佳竞价交易自营会员”称号，qeubee第三届固
收行业奖“投资机构最具影响力团队奖”、“做市机构最具影响力团队奖”、“交易机构最具影响力团队
奖”、“中资美元债优秀投资机构”，第九届CNABS“金桂奖”市场领先投资机构奖、市场领先公募REITs
机构奖，2024不动产证券化前沿奖“年度最佳投资机构”、“年度优秀团队”等奖项。

2.6其他母子公司一体化业务
（1）期货业务
2024年，我国期货行业坚持守正创新，依托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多元化业务模式，自律监管、风险管

理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提升，市场品种体系不断完善，整体规模和客户权益稳健增长，在稳定企
业经营、活跃商品流通、服务保供稳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2024年，我
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77.29亿手，同比下降 9.1%，累计成交额为人民币 619.26万亿元（单边），同
比增长8.9%；2024年末，期货市场资金总量约人民币1.63万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8.3%。

银河期货坚持传统经纪业务与创新衍生品业务双轮驱动，场内场外业务、期货现货业务协同发
展，持续构建零售客户标准化、机构客户专业化服务体系，通过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不断提升机构客
户综合服务水平和业务发展质效，2024年商品期货交割量排名市场第3。坚持差异化期货资管业务
定位，在强化巩固固收产品线基础上继续扩大“权银河系列”规模，2024年末，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人民
币111.35亿元。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2024年落地执行多项智能化系统，助力业务效率不断提升；通
过快速搭建业务场景，结合数据中台整合优势，业务敏捷需求得到高效响应，持续优化客户服务体
验。积极践行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有效发挥保障农户收入、优化农业风险管理
方式的积极作用，牵头全国范围内唯一的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收入险县域覆盖项目，该项目总保费为
人民币1,221.64万元，覆盖33个乡镇31,198户农户，投保面积109,075亩，承保数量21,815吨，保障成
效居国内首位，是继甘肃省静宁苹果业务模式后可借鉴复制、可持续推广的又一生动实践，荣获青岛
市金融创新奖。

银河德睿作为银河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2024年持续发挥创新业务发展和综合金融服务的功能
优势，满足客户多样化风险管理需求。场外衍生品业务方面，持续拓展新产品、新模式，迅捷完成相关
模型与系统开发工作，“银小睿”机器人实现自动报价和下单功能，跨境业务自动交易系统成功接入多
个国际主要交易所，有效拓展了交易品种范围。做市业务方面，2024年新增7个做市品种，共计65个
做市品种优势保持稳定，实现国内七个交易所主要品种全覆盖，并通过期权做市与期货做市策略有机
结合形成互补优势，进一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期现业务方面，锰硅、橡胶等传统优势品种延续良好
表现，碳酸锂等新兴品种增长强劲，成为稳定的利润增长点，2024年正式上线期现自研系统，可实现自
动追保盯市及复杂保证金计算等系统化管理，显著提升了业务运营效率。

（2）资产管理业务
2024年，我国金融领域改革持续深入，资管行业生态迈向高质量发展，深度竞合、回归本源的发展

格局正加快形成。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聚焦主动管理与投研核心能力，依托差异化发展策略、完备
产品线与专业化服务，努力为客户提供风险适配、品类丰富的综合金融服务。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
计，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证券公司受托资金规模合计人民币9.20万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4.2%。

银河金汇聚焦主责主业和功能定位，以“规范化、体系化”建设为工作主线，全力夯实业务发展内
控基础，加快提升经营治理水平，通过锻造前后台衔接和一体化运营能力，促进业务结构体系进一步
优化，主动管理能力稳步提升；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梳理和重塑产品体系，推动产品矩阵和类型结
构不断优化，形成“银河之星+晖光日新”全新产品品牌，整体业绩表现稳健；深化渠道改革和机构业务
布局，客户服务体验改善促使渠道粘性和业务合作进一步加强。2024年末，银河金汇受托资产管理规
模为人民币851.90亿元，产品数量235只。

银河金汇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和产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集合资管
单一资管
专项资管

2024年末
产品数量（个）

110
122
3

受托规模
617.50
230.28
4.12

2023年末
产品数量（个）

100
155
5

受托规模
407.16
521.57
16.93

数据来源：银河金汇业务统计（未经审计）
（3）另类投资业务
2024年，证券公司另类子公司积极响应政策倡导，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动态调整

投资方向与基金配置原则，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同时不断增强专业化投资管理
能力，积极寻求投资项目多元化退出路径，股权市场“长钱长投”生态有望逐步建立。

银河源汇以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以自有资金做好
“耐心资本”，通过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助力供应链稳定安全，2024年所投数字财税
领域领军企业百望股份顺利登陆香港联交所，智能化家居企业有屋智能在新三板挂牌，另有多家在投
企业取得融资、经营、技术新突破；坚持研究驱动，敏锐捕捉重要产业链关键环节投资机会，全年完成
多个科技创新类项目投资，批准股权投资金额人民币5.1亿元；持续强化协同定位，深化投融资一体化
战略，不断探索 IPO、并购重组业务机会，积极配合推动主题基金设立和海外PE项目开展；全面加强风
险管理，为投后企业增值赋能，及时关注资本市场政策变化影响，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2024年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股权/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人 12,083家，管理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 55,415只，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14.29万亿元，
较2023年末下降0.3%。2024年，新增备案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4,143只，新增备案规模为人民币
2,629亿元，同比下降30.3%。

银河创新资本充分发挥私募股权基金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独特优势，聚焦服务“五篇大文
章”，努力实现业务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2024年末，银河创新资本旗下在管基金24只，备案总
规模为人民币307.24亿元，基本实现国家战略重点区域的有效覆盖。2024年，银河创新资本新增备案
基金4只，总规模为人民币50亿元，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成效进一步提升；新增投资项目和子基金
23个，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2.48亿元，重点投向科技、绿色、数字等产业。

2024年，银河创新资本荣获清科“2024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50强”、投中信息“2024年度中国最佳
私募股权投资引导基金TOP30”等奖项。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024年

737,470,691,457.89
140,480,735,424.29
35,471,202,541.44
10,030,837,664.86

9,995,210,302.52

34,796,748,317.43
8.30
0.81
0.81

2023年

663,205,297,156.44
130,466,361,900.54
33,644,082,792.61
7,878,769,252.91

7,885,614,077.40

-44,260,691,662.01
7.52
0.67
0.65

本年比上年
增减(%)
11.20
7.68
5.43
27.31

26.75

178.62
增加 0.78 个百分

点

20.90
24.62

2022年

625,222,928,196.19
102,598,725,946.18
33,641,993,399.99
7,767,550,501.89

7,693,711,464.99

30,798,599,446.71
8.22
0.70
0.6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7,214,073,753.02
1,631,459,082.73

1,632,526,324.08

82,344,456,666.09

第二季度
（4-6月份）

9,871,781,907.42
2,756,360,626.90

2,776,001,669.65

-9,250,800,070.43

第三季度
（7-9月份）

9,999,961,183.41
2,575,838,624.68

2,535,302,426.73

-15,037,557,856.07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8,385,385,697.59
3,067,179,330.55

3,051,379,882.06

-23,259,350,422.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注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
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中山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
752,500

67,454,000
-
-

22,014,506

-13,865,266

-3,237,416

20,477,500

8,237,900

期末持股数量

5,186,538,364
3,688,993,986
137,747,553
84,078,210
41,941,882

37,480,009

31,654,063

26,470,585

25,873,385

19,241,21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连关系或构成一
致行动人。其中，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为境外
投资者委托代理持有的H股股份；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

为境外投资者通过沪股通所持有的A股股份。
无

比例(%)

47.43
33.74
1.26
0.77
0.38

0.34

0.29

0.24

0.24

0.18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
-
-
-
-

-

-

-

-

-

125,908
168,860

-
-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无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
-
-
-
-

-

-

-

-

-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为代表多
个客户持有，其中包括银河金控持有公司的25,927,500股H股。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3年次级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3年次级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

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

债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三）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

债券（第三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三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简称

20银河Y1
21银河Y1
21银河Y2

21银河G6

22银河G1

22银河F1

22银河F3

22银河C5

22银河G3

22银河G4

22银河G5

23银河F2

23银河F4

23银河C3

23银河C4

23银河Y1

23银河Y2

23银河G1

23银河G2

23银河G3

23银河G4

23银河G5

23银河G6

23银河G7

23银河F6

23银河Y3

23银河G8

23银河G9

24银河F1

24银河F2

24银河C1

24银河C2

24银河C3

24银河C4

24银河F3

24银河F4

24银河C5

24银河C6

24银河G1

24银河G2

25银河F1

25银河F2

25银河C1

25银河C2

代码

175196.SH
175879.SH
188024.SH

188400.SH

185727.SH

194665.SH

182307.SH

137625.SH

137650.SH

137768.SH

137769.SH

114952.SH

250215.SH

115240.SH

115241.SH

115343.SH

115461.SH

115642.SH

115643.SH

115817.SH

115818.SH

115967.SH

115968.SH

115969.SH

252729.SH

240273.SH

240370.SH

240371.SH

253608.SH

253609.SH

240681.SH

240682.SH

241033.SH

241034.SH

255344.SH

255345.SH

241492.SH

241493.SH

241757.SH

241758.SH

257139.SH

257140.SH

242426.SH

242427.SH

到期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07-20

2025-04-26

2025-06-09

2025-07-26

2025-08-08

2027-08-11

2025-09-05

2027-09-05

2026-02-17

2026-03-09

2025-04-17

2026-04-17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07-17

2028-07-17

2026-08-18

2028-08-18

2026-09-14

2028-09-14

2033-09-14

2026-10-18

不适用

2026-12-14

2028-12-14

2027-01-18

2026-01-29

2027-03-11

2029-03-11

2027-05-27

2029-05-27

2027-07-22

2029-07-22

2027-08-22

2029-08-22

2027-10-17

2029-10-17

2027-01-09

2028-01-09

2028-02-27

2030-02-27

债券余额

50
50
50

18

15

50

20

33

50

10

40

30

32

10

40

50

50

30

20

20

30

30

10

10

45

50

20

30

50

10

20

40

25

25

15

35

12

14

35

15

15

25

13

21

利率（%）

4.80
4.57
4.30

3.45

2.95

3.06

2.83

2.72

3.08

2.54

2.95

3.28

3.35

3.09

3.34

3.63

3.58

2.74

3.08

2.66

2.98

2.95

3.20

3.33

3.08

3.43

2.98

3.14

2.84

2.75

2.60

2.75

2.35

2.45

2.13

2.25

2.10

2.22

2.15

2.25

1.72

1.75

2.15

2.25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六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次级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三）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品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3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3年次级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3年次级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三期）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兑付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已按时足额付息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4年
75.43

9,995,210,302.52
0.05
2.24

2023年
75.97

7,885,614,077.40
0.05
1.88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下降0.54个百分点

26.75
-

18.9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7,374.71亿元，较2023年末增加11.20%；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为人民币 1,404.81亿元，较 2023年末增长 7.68%。2024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54.71亿元，同比增长5.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00.31亿元，同比增加2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30%，同比增加0.78个百分点。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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